
嘉禾金麒麟两全保险（万能型）(A 款) 

产 品 说 明 书  

封 面：

保证利率 持续奖励

专家理财 复利结算

收益免税 支取灵活

资讯变化 清晰透明

内 一：

「嘉禾金麒麟两全保险（万能型）（A 款）」是一款储蓄增值、投资理财、风

险保障三位一体的理财产品。它灵活多样的产品功能将使您的生活品质更上

一层楼，为您和您的家人打开一条通向幸福的道路。

产品优势：

保证利率 投资稳健

前五年保证利率 2.5％，之后的保证利率若调整，将不低于调整

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定期存款税后利率，确保您的资金安全有

保底。

天天计息 复利结算

您账户里的钱是按照日复利进行计算的，您投资的钱以及保单

利息将在账户里不断累积，就如滚雪球一样，使您的财富快速增长。 

持续奖励 利上加利

在投保后的第三个保单年度末开始，若您当时保单有效，我们将



提供等值于当时账户价值 0.5%的持续奖励，连续奖励八年。您的账

户价值越高，奖励越高。红上分红，利上加利。

专家理财 收益免税

由资深理财专家进行专业化、多样化的组合投资运作且账户的收

益全部免税。

账户支取 灵活方便

当您急需用现金的时候，可以随时从您的账户中支取，应对不时

之需。

资讯变化 清晰透明

您可以通过公司网站（www.jiahelife.com）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

来了解每月结算利率；公司每年将向您寄送账户价值对账单，便于您

了解账户变化的信息。

内二：

投保规则：

投保年龄：出生满 30 天至 70 周岁 

保险期间：保至 88 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 

交费方式：一次交清

交费标准：每份保单最低保费 1 万元。（您所交付的保险费应为 1 千

元的整数倍）

满期给付：

被保险人生存至八十八周岁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，本公司将按当时的



账户价值给付满期生存保险金。

身故保障：

按下列两者中较大者给付：

1、 被保险人身故时的账户价值的 105％ 

2、 已交保险费与已部分领取金额的差额 

初始费用：

您交付保险费后，我们将按照您所交付的保险费的 3％收取初始

费用，其余保险费全部计入您的账户。

保单管理费用：

本公司每月将从您的账户中收取保单管理费。每月保单管理费金额为

5 元。 

账户价值的部分领取 

您可在犹豫期后申请部分领取账户价值，第一年至第五年期间申

请部分领取时，我们将分别按照当时账户价值的 5％、4％、3％、2
％、1％的比例收取部分领取手续费。第五个保单年度后将不再收取

部分领取手续费。

犹豫期内解除合同 

您在签收保险单之日起，有 10 天的犹豫期，如果在此期间要求

解除本合同，我们在扣除 10 元工本费后，向您无息退还全部已收保

险费。

合同解除 

若您在犹豫期后的第一年至第五年要求解除本合同，我们将分



别按照当时账户价值的 5％、4％、3％、2％、1％的比例收取退保费

用，第五个保单年度后解除合同不再收取退保费用。

内 三：

投保案例：

30岁的李先生非常善于理财，现有一笔 10万元的存款已经到期，

经过慎重考虑，选择了购买「嘉禾金麒麟两全保险（万能型）A 款」，

一次交清保险费 10 万元，他享有的收益如下表所示： 

不同假定结算利率下的

保单年度末账户价值 
年龄 保单年度 

低档 中档 高档 

30 1 99365.0 101305.0 102760.0 
31 2 101789.1 105803.7 108865.6 
32 3 104273.9 110504.9 115337.5 
33 4 107355.1 115995.0 122809.1 
34 5 110529.2 121760.8 130768.5 
39 10 127892.7 155236.0 179074.9 
44 15 145107.0 194091.3 240502.5 
49 20 163859.9 241544.9 321508.4 
54 25 185077.1 300680.6 429912.6 
59 30 209082.3 374374.5 574981.8 
64 35 236242.1 466210.5 769117.1 
69 40 266970.8 580654.9 1028913.9 
74 45 301737.6 723273.4 1376580.7 
79 50 341073.0 901002.0 1841837.3 
84 55 385577.5 1122484.1 2464455.5 
88 59 425356.2 1338326.5 3111055.9 

案例中的账户价值已经扣除了初始费用、保单管理费用，包含了持续奖励

注：该演示利率纯粹是描述性的，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

益是不确定的，不能理解为对未来的预期。



责任免除：

在保险期间内，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，本公司不承担保

险责任：

一、投保人、受益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、故意伤害；

二、被保险人故意自伤、故意犯罪或拒捕；

三、被保险人服用、吸食或注射毒品；

四、被保险人自本合同生效日起二年内自杀；

五、被保险人酒后驾驶、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，或驾驶无有效行驶

证的机动车；

六、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；

七、战争、军事冲突、暴乱或武装叛乱；

八、核爆炸、核辐射或核污染。

因上述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，本公司对被保险人承担的保险责任

终止，本公司将退还被保险人身故时的现金价值。

内 四：

投资渠道

国债、金融债、企业债

证券投资基金、可转换债券、股票

银行存款、货币市场回购

保监会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

账户价值的结算



（一）初始的账户价值等于您交付的保险费扣除初始费用后的余额。 

（二）账户价值在利率结算日按照日复利方式结算上月的利息，账户 

价值按照结算后的保单利息等额增加。 

（三）发放持续奖励时，账户价值按照持续奖励金额等额增加

（四）账户价值按保单管理费金额在每月结算日等额减少。

（五）您申请部分领取后，账户价值按照部分领取的金额与部分领取 

手续费等额减少。 

办理流程（以下用图解的方式） 

A 在代理网点出示身份证件 

B 填好投保书并交付保险费 

C 送达保单 

在本产品说明书中，“您”指投保人，“本公司”、“我们”指嘉禾人寿

保险股份有限公司。 

封 底：

公司简介 

嘉禾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即原国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，以下

简称“嘉禾人寿”或“公司”），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 19 日，于 2007

年 4 月正式更名。 

公司是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，并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

注册成立的全国性人寿保险公司，由北京中关村科学城建设股份有限

公司、联想控股有限公司、重庆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六家资金实力雄



厚的企业发起组建。公司总部设在北京，首期注册资本 5亿元人民币，

计划在 5 年内增资至 22 亿元人民币。公司主要经营各类人寿保险、

健康保险、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；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

务；国家法律、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以及经中国保监会批准

的其他业务。 

嘉禾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具有雄厚的资本实力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

构，优秀的管理团队，先进的经营理念，科学的发展战略，良好的运

行机制以及健全的规章制度。公司坚持以科学的发展观统揽全局，实

施以人才为根本、以市场为导向、以效益为核心、以创新为动力、以

专业树品牌的发展战略，坚定地走快速、协调、持续、健康的发展之

路。 

公司秉承“以信立业、以实求健、以新创绩、以效争优”的经营理念，

全力践行“终生对客户负责，时刻为客户服务”的客户服务宗旨，切

实履行“一诺千金，诚信永远”的承诺。嘉禾人寿全体员工将以高尚

的职业操守，严谨的工作作风，务实的工作态度，规范有序的经营思

想和精湛、专业的业务技能向社会奉献优质的产品和最佳的服务，用

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致力于提升公司的内涵价值和服务水平，竭尽

全力把公司建设成为深受客户信赖、倍受业界推崇、颇具社会地位的

现代化寿险公司。 




